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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光学集团”）； 

2、中光学集团与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同系中国南

方工业集团公司控制的法人，构成关联关系； 

3、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已经审议批准的为中光学集团提供最高额担保金

额为 9,000万元，期限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 9,000万元。本

次公司继续为中光学集团提供综合最高额担保金额人民币 9,000 万元，期限一

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5年 3月 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为中光学集团提供 9,000万元综合最高额担保的议案》，同意为中光学集团提

供 9,000万元综合最高额担保，期限一年。 

2016年 3月 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为中光学集团提供 9,000万元综合最高额担保的议案》，同意继续为中光学集团

提供 9,000 万元综合最高额担保，期限一年。此事项须经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

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阳市工业南路 508号 

法定代表人：王志亮 

中光学集团主要从事电梯、改装车、齿轮、齿轮变速箱等机械零部件生产及

电力用器材和相关产品生产，军用光学仪器生产。 



与本公司关系：中光学集团系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

系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控股公司，中光学集团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中光学集团资产总额为 207,366.86 万元，负债总

额为 131,474.7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3.4%，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8,535.85

万元，实现净利润 2,694.7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该公司经营情况、资产

质量和财务状况稳定，并具有较好的银行信誉和偿债能力。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中光学集团提供 9,000万元综合最高额贷款担保，期限一年。 

2015年，中光学集团为本公司提供的最高额贷款担保金额为 10,000万元，

2015 年度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 7,000 万元，年末担保余额为 5,000 万元。2016

年度中光学集团为公司提供的最高额担保金额为 10,000万元。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从银行借款，需要具有良好信誉的企业为公司提供担

保，中光学集团长期以来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中光学集团经营稳定，资产质量

和财务状况较好，具有较好的银行信誉和偿债能力。公司与中光学集团互保均为

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依据《公司章程》进行，符合双方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在将该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事先征求了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

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于 2016年 3月 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中光学集团提供 9,000 万元综合最高额担

保的议案》，关联董事李智超、左月夕、徐斌、王志亮、付勇回避了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王琳、王琳、郭志宏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稳定，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较好，具有较好的

银行信誉和偿债能力。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已经审议批准的为中光学集团提供最

高额担保金额为 9,000万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 9,000万元。同

意本次公司为中光学集团提供综合最高额担保金额人民币 9,000 万元，期限一



年，并根据证监发 2005（120）号文件《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规定，同意将该项担保议案提交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 9,000 万元，占公司 2015 年末

经审计净资产的 17.21%，全部为对中光学集团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

事项。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4日 

 




